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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23-85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皇庭国际”或“上市

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

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224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公司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以下简称“《框架

协议公告》”）显示，公司与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投资”）、连云港

丰翰益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翰益港”）于2023年4月26日签署了《股权

转让框架协议》，公司拟与丰翰益港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用于受让融发投资100%股权，其

中丰翰益港持有有限合伙企业的权益份额不超过30%。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披露的

《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显示，公司与丰翰益港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拟与丰翰益港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由丰翰益港控制该合伙企业且由该合

伙企业负责清偿融发投资债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

注，公司收到函件后高度重视，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进一步说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拟采取的方案与《合作框架协议》拟

采取的方案存在差异的情形及原因。 

回复： 

一、《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拟采取的方案与《合作框架协议》拟采取的方案存在

差异的情形 

《合作框架协议》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核心条款如下表所示： 

《合作框架协议》主要条款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主要条款 

1、公司与丰翰益港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约定双方拟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对融发投资

进行承债式收购。 

1、皇庭国际与丰翰益港计划共同成立两家

特殊目的公司（下称“LLP1” “LLP2”，合称

“LLP”）。原则上，丰翰益港在LLP 中的权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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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债式收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双方与各查封债权债权人进行协商谈判，努

力与各债权人达成减免债权本金、利息及违约金

方案，由丰翰益港或指定主体对各债权人的债权

进行收购。各查封债权解除查封后，公司配合丰

翰益港通过妥善方式，将项目公司股权过户至合

资公司。 

或者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

承债式收购。双方对以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充分论证，择优共同推进。 

3、项目公司收购完成后，融发投资及深圳

皇庭广场的经营方案由双方另行协商。 

份额不超过30%。 

2、协议签署且完成约定的先决条件情况下，

丰翰益港向皇庭国际支付意向金1000万元。如本

协议约定之债务重组方案落地执行，则该笔意向

金可转化为本协议2.3条应向融发投资提供之借

款的一部分，根据双方就监管账户签订的监管协

议，向相关方划转资金。 

先决条件如下： 

（1）融发投资公章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

由甲方和乙方共管，具体共管安排及事项参照附

件《承诺函》的相关约定。 

（2）融发投资、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皇庭广场分公司向附件中铺位的租户发函，

要求其把租金、管理费、推广费等、缴纳至指定

账户。 

3、为取得各银行债权人的认可，在支付意

向金后的60 日内，双方与各银行债权人及其他

债权人签订债务重组协议，且由甲方与各银行债

权人及其他债权人配合解除融发投资100%股权

所有查封、限制并完成融发投资100%股权过户登

记给LLP 的前提下，丰翰益港（或指定主体）计

划向融发投资提供借款，由融发投资专项用于按

条件、分批次向丰翰益港认可的银行债权人偿付

部分债务本金。 

4、LLP 取得融发投资100%股权之日起两年

内（下称“纾困期”），各方共同寻找投资方并

由投资方收购融发投资100%股权。 

5、丰翰益港有权视投资人的寻找情况及收

购方案的履行进度等情况延长1 年纾困期，并在

延长期间内继续推进债务重组。 

6、如出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3.4条情形

之一的，则债务重组终止。（具体情况请查阅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的公告》） 



3 

7、如债务重组终止的，则皇庭国际已收取

的意向金应当无条件退回丰翰益港或其指定的

账户，且融发投资应当立刻清偿由丰翰益港提供

的借款。 

8、本次债务重组终止后，各方仍然有权继

续对融发投资、皇庭国际及担保方追索原债权本

息。 

《合作框架协议》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存在的差异主要为： 

1、《合作框架协议》未约定双方在新设立公司中各自的持股比例，计划采取先由

合伙企业负责清偿融发投资债务成为融发投资主要债权人，再由合伙企业以债权置换

股权的形式收购融发投资，收购完成后，融发投资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明确约定在新设立的LLP公司中，皇庭国际权益份额原则上不低于

70%，丰翰益港在LLP中的权益份额不超过30%，融发投资股权过户至LLP后，融发投资

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约定，在该协议生效且皇庭国际完成相应先决条件后，

丰翰益港向皇庭国际支付意向金1000万元，《合作框架协议》中未约定该条款。 

3、《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约定，丰翰益港向皇庭国际支付意向金后的60日内，

由皇庭国际、丰翰益港与相关债权人签订和解协议，相关债权人配合解除融发投资100%

股权所有查封、限制，并完成融发投资100%股权过户登记给LLP公司后，由丰翰益港向

融发投资提供借款，对各银行债权人偿付部分债务本金。该条款提出了具体的清除转

让融发投资股权障碍的办法，《合作框架协议》中没有提及相关解决办法。 

4、《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约定，LLP取得融发投资100%股权之日起两年内（下

称“纾困期”），各方共同寻找投资方并由投资方收购融发投资100%股权。丰翰益港

有权视投资人的寻找情况及收购方案的履行进度等情况延长1年纾困期，并在延长期间

内继续推进重组。《合作框架协议》中未约定纾困期。 

5、《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约定，在一定情形下，本次债务重组将被终止。债务

重组终止的，则皇庭国际已收取的意向金应当无条件退回丰翰益港或其指定的账户，

且融发投资应当立刻清偿由丰翰益港提供的借款。本次债务重组终止后，各方仍然有

权继续对融发投资、皇庭国际及担保方追索原债权本息。《合作框架协议》中没有该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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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项目公司收购完成后，融发投资及深圳皇庭广场的经

营方案由双方另行协商。按照《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债务重组方案，融发投资

仍属于皇庭国际的控股子公司。 

二、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司与丰翰益港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后，经双方充分商讨论证，最终明确对融

发投资进行债务重组方式开展合作，《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合作框架协议》的延

续，《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对双方合作实施路径进行了细化和确定，对后续分步、分

阶段推进实施股权转让具有指导性意义，采取《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方案更有

利于平衡、保障各方利益，也有助于顺利推进债务重组的落地实施以及后续合作的开

展。 

问题二、你公司于2022年2月开始挂牌转让融发投资股权但多次流拍，此外你公司

于2022年11月与丰翰益港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拟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截止目前

尚未设立完成，请你公司结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说明是否约定了责任、义务条

款、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说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否对协议签署方具有约束力，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所述方案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责任、义务条款、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的约定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公司与丰翰益港对融发投资股权转让的框架性约定，为

双方就债务重组合作以及相关股权转让的初步意向，作为推进实施债务重组后续合作

的基础文件，《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已明确债务重组合作方案的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

即明确了在未来具体合作方案落地时双方应承担的基础性责任，以及实施该债务重组

方案双方应承担的原则性义务，对后续签署具体的债务重组合作协议具有指导性意义。 

双方的责任、义务如下： 

公司 丰翰益港 

为取得融发投资100%股权并推进债务重组，

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2日内且在完成一定先决

条件的情况下，丰翰益港计划向皇庭国际指定账

户支付意向金人民币1000万元。如本协议约定之

债务重组方案落地执行，则该笔意向金可转化为

公司需完成的先决条件如下： 

（1）融发投资公章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

由甲方和乙方共管，具体共管安排及事项参照附

件《承诺函》的相关约定。 

（2）融发投资、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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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2.3条应向融发投资提供之借款的一部

分，根据双方就监管账户签订的监管协议，向相

关方划转资金。 

公司皇庭广场分公司向附件中铺位的租户发函，

要求其把租金、管理费、推广费等、缴纳至指定

账户。 

为取得各银行债权人的认可，在支付意向金后的60日内，双方与各银行债权人及其他债权人签

订债务重组协议，且由甲方与各银行债权人及其他债权人配合解除融发投资100%股权所有查封、限

制并完成融发投资100%股权过户登记给LLP的前提下，丰翰益港（或指定主体）计划向融发投资提

供借款，由融发投资专项用于按条件、分批次向丰翰益港认可的银行债权人偿付部分债务本金。 

-- 

如出现第3.4条约定的债务重组终止情形

的，则皇庭国际已收取的意向金应当无条件退回

丰翰益港或其指定的账户，且融发投资应当立刻

清偿由丰翰益港提供的借款。 

因本次债务重组实施方案复杂，需分步、分阶段推进开展实施，具体的违约责任

需由合作双方确认具体合作条款后，逐一对应明确细化；因此，《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还未对具体的合作条款明确对应违约责任。 

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所述方案面临的重大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债务重组还需完成的步骤及存在的风险 

序号 债务重组过程 需履行的程序 存在的风险 

1 

支付意向金后 60 日内，皇庭

国际、丰翰益港与银行债权人

签署和解协议 

签署和解协议需经皇庭国

际、各银行债权人履行内部

决策程序，并获得各债权人

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存在银行债权人未能获得

内部审批通过，导致皇庭

国际未能与银行债权人就

解除融发投资 100%股权的

所有查封、限制签订相关

协议的风险 

2 

签署和解协议后，各银行债权

人及其他债权人配合解除融

发投资 100%股权所有查封、

限制 

需获得法院解除资产查封、

限制的审批 

存在银行债权人及其他债

权人不能配合解除查封、

限制的风险 

3 

融发股权过户至 LLP名下，皇

庭国际持有 LLP不低于 70%股

权，丰翰益港持有 LLP不超过

30%股权 

股权转让需审计评估，转让

对价还需双方商谈确定，履

行皇庭国际、丰翰益港股权

转让决策程序，并签署正式

的股权转让协议 

存在交易对价不确定、转

让未能获得审批通过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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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丰翰益港（或指定主体）满足

特定条件下（详见协议 2.3

条）向融发投资提供借款，由

融发投资专项用于按条件、分

批次向丰翰益港认可的银行

债权人偿付部分债务本金 

融发投资获得借款需与丰翰

益港（或指定主体）签署借

款协议，还需履行双方决策

程序 

借款金额、利率等尚未明

确，存在借款不能获得批

准的风险 

5 
LLP在 2+1年内出售融发股权

偿还债务 

需双方履行转让融发股权的

决策程序 

在 2+1 年和延长期间内是

否能顺利找到投资人收购

融发投资 100%股权尚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二）面临的重大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与丰翰益港已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已收到丰翰益港支付的合

作意向金，但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未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违约责任，对交易双

方没有强制约束力，如前述债务重组步骤所示，债务重组合作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相关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署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7），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三、《框架协议公告》显示，公司已收到丰翰益港支付的意向金，请你公司

结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说明，意向金是否存在被要求退回的风险。 

回复：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对意向金退回的情形进行了约定，即出现第3.4条情形之一

时债务重组终止，公司应当将已收取的意向金无条件退回丰翰益港或其指定的账户。 

债务重组终止情形如下： 

1、如因下列情形之一或全部，导致在意向金支付后的60天内未能完成融发投资

100%股权转让，且经丰翰益港同意延长期限后仍未能完成的： 

（1）双方未能与银行债权人就解除融发投资100%股权的所有查封、限制签订相关

协议的； 

（2）银行债权人未能解除融发投资100%股权的权利限制； 

（3）未能办理融发投资100%股权过户登记至LLP的相关手续； 

（4）出现其他主体查封、冻结融发投资股权的； 

（5）其他导致无法完成股权转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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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纾困期内，未经丰翰益港书面同意，甲方单方指令租户向除2.2条账户以外的

其他银行账户支付租金、管理费、推广费等租户应付款的。 

3、纾困期满后，LLP与投资人仍未能达成有效的收购方案，或投资人仍未能全部

支付交易对价的。 

4、其他各方约定的情形。 

如出现上述债务重组终止情形，公司存在被要求返回意向金的风险。 

问题四、《框架协议公告》显示，光曜夏岚（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曜夏岚”）为深圳皇庭广场27.5亿元债务的债权人，丰翰益港与光曜夏岚受同一控股

股东控制，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前述债务形成的原因,并披露丰翰益港、光曜夏岚的股

权结构图，进一步说明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具体情况。 

回复： 

一、债务形成原因 

2016 年，融发投资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签订了信

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0亿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3月30日至2021年3月30日。上述

借款由融发投资以晶岛国商购物中心（即深圳皇庭广场）及其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权提供抵押保证，公司以持有的融发投资6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子公司POWERLAND 

HOLDINGS LIMITED以持有的融发投资4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融发投资和深圳市皇庭物

业发展皇庭广场分公司以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与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贷款于2021年3月31日到期，公司分期还本付息，已归还本金2.5亿元，借款余额

为27.5亿元，其中逾期未偿还本金27.5亿元。 

本次合作过程中，公司了解到光曜夏岚受让了中信信托对融发投资的前述借款债

权，但截至本次回复公告之日，公司未接到中信信托或光曜夏岚对前述债权转让的书

面通知，公司认为当前的债权人仍是中信信托。按照目前债务重组方案，若公司与各

债权人签署正式债务重组协议，按相关重组协议约定，融发投资100%股权过户至LLP后

的2+1年（纾困期）内与投资人成功达成收购LLP持有的融发投资股权事宜的，公司将

对前述债务进行一次性清偿。公司将持续跟踪关注该项债权的转让情况，如公司收到

了债权转让通知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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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翰益港与光曜夏岚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情况 

1、丰翰益港和光曜夏岚股权结构图 

 

注1：虽然本次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主体为丰翰益港，但最终与公

司签署正式债务重组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交易文件的合作方存在变更的可能性，

此外本次债务重组的具体合作细节、具体条款、股权转让作价安排等尚未确定，后续

开展具体合作还涉及保密需要，为顺利推进合作事宜，减小可能出现的障碍影响（如

可能存在其他商业竞争对手知晓意向投资机构投资意向后参与竞争的情形或可能产生

使意向投资机构、皇庭国际在与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债权人谈判时处于不利地位的情

形），本次未披露投资机构1名称。 

注2：股权结构图中的投资机构2、投资机构3、投资机构4不参与本次债务重组及

股权转让事宜，与本次交易无关，因此未进行披露。若投资者需了解相关信息，可自

行通过工商系统查询。 

2、关联关系 

公司《框架协议公告》中表述丰翰益港与光曜夏岚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经工商

查询并与丰翰益港确认，“丰翰益港和光曜夏岚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表述和理解

（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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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错误，丰翰益港与光曜夏岚不构成同一控股股东控制，提请投资者注意。但两者

存在关联关系，关联情形为：丰翰益港为参与潜在债务重组的投资机构1关联的投资主

体，光曜夏岚的控股股东为杭州光曜钟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连云港方硕

嘉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连云港德槿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杭州光曜钟屿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8.93%和12.62%份额，而连云港方硕嘉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和连云港德槿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投资机构1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光曜夏岚与丰翰益

港均为投资机构1的关联公司，各自按照公司章程独立决策且独立行使其享有的各项权

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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